
1 
 

股权转让协议 

之补充协议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 
 
住所：港口区友谊大道22号 
 
 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 
 
住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角路145号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签约地点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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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时间： 2014年10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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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：  
 

1．转让方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转让方”）与

受让方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于2014

年9月22日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方同意按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将其所持有的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防城港兴港”）100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

股权”）转让给受让方，受让方同意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的

条件及方式受让标的股权； 

2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转让价格确定以具有从事证券

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且由广西壮族自

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以2014年8月31日为评估

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标的股权价值加上评估基准日后实

际足额缴纳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，由双方协商并以

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补充协议方式确定;  

3.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出具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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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通桂评报字[2014]143号），以2014年8

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股权价值为541,776,015.07元，且

该《资产评估报告》已于2014年10月14日获广西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核准。 

 

据此，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  

一、 转让方的义务 

转让方须于2014年10月25日之前足额缴纳防城港兴港的

注册资本10,000,000.00元。 

二、 转让价格 

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4年10月10出具的《资产

评估报告》（中通桂评报字[2014]143号），以2014年8月31

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股权价值为541,776,015.07元，且该《资

产评估报告》已于2014年10月14日获广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

5 
 

员会核准。据此，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551,776,015.07元，

即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与防城港兴港的注册资本之和。 

三、 支付价款来源 

支付价款来源于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

费用后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标的股权。若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，则募集资金不足部分

由受让方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。 

四、 债权债务安排 

防城港兴港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不因协议项下之交易而改

变，因此防城港兴港仍将独立承担其原有的债权债务。 

五、 其他 

1.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

自公章之日起成立，并随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而生效。 

2. 本协议作为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补充协议，系前者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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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3. 本协议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内

容为准；本协议未尽事宜，以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内容为准。 

4. 本协议一式六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其余用于办理相关审

批、登记使用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本协议签字盖章页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100%股权转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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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 

 

转让方：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 

受让方：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 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

